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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建设药用玻璃智能制造

基地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按照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制定的“转型提速、重点投入、优化布局”

的战略转型规划，为加速在I类药包材、药用辅材、医用耗材、医疗器械领域的资金投入与资源布局，进一

步扩充产品品类、优化产品结构，公司拟投资人民币5亿元，在重庆市涪陵临港经济区取得项目用地并投

资建设药用玻璃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董事长决定通过，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风险提示：

1、本次拟投资的药用玻璃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主要为生产药用玻璃管、药用玻璃瓶等产品，其

属于医药包装业务板块，但与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生产的I类药包材产品类别不同，属于公司扩充I类药

包材产品品类的投资，存在跨产品品类投资、经营、管理的风险。

2、本次拟投资项目系分期投资、分批达产，项目具体建设药用玻璃管窑炉及药用玻璃瓶制瓶机等相

关生产设施、设备的数量存在调整的可能性，且未来可能存在因行业趋势、市场环境、技术路径发生变化

导致项目投资进度或实现效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未来项目实现效益及其业绩增长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3、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办理相关监管部门审批备案手续，并取得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

4、本次拟投资建设的项目生产基地，团队人员配置的情况可能会对其未来的经营发展产生影响。

5、本次投资项目所涉及的投资总额等数据均为计划数或预计数，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不

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亦不构成对实施主体、投资金额、建设计划、建设周期、建设内容的承诺，后续

存在根据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调整的可能性， 本次投资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为加速公司在I类药包材、药用辅材、医用耗材、医疗器械领域的资金投入与资源布局，进一步

扩充I类药包材产品品类、优化产品结构，经公司董事长决定通过，同意公司拟投资人民币5亿元，在重庆

市涪陵临港经济区取得项目用地并投资建设药用玻璃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该项目预计在开工建设

之日起12个月内建成投产、并在建成投产之日起3年内达产。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

交易，亦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董事

长决定通过，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对外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主体

本次对外投资的主体为公司，并将在项目实施地成立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在确保公司

对项目公司控股权的前提下，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项目公司的股权架构。

（二）投资项目

1、项目名称：药用玻璃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2、项目投资金额：项目拟投资总额为人民币5亿元，并在不超过公司董事长权限范围内授权管理层

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调整项目具体投资金额以及投资进度；该投资总额为预计金额，具体投资金额以实际

投入为准；

3、项目实施地址：重庆市涪陵临港经济区，拟于该经济区内以合规方式取得项目用地；

4、项目实施内容：建设药用玻璃管窑炉及配套药用玻璃瓶制瓶机，生产药用玻璃管、药用玻璃瓶等

产品；

5、项目实施主体：在项目实施地成立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

6、项目建设周期：项目尚处于筹备阶段，预计在开工建设之日起12个月内建成投产、并在建成投产

之日起3年内达产；

7、项目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三）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本次拟投资建设的药用玻璃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主要从事钠钙玻璃、硼硅玻璃等多种药用玻璃

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项目着力建设智能化、自动化药用玻璃高端制造基地，生产满足国内外优质药

企客户需求的高品质药用玻璃产品，项目建成达产后，在公司医药包装产业核心战略平台上海东峰医药

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的统筹管理下，将进一步扩充公司I类药包材的产品品类、优化产品结构，强化公司医

药包装业务板块各个子公司之间的产品协同、客户协同、技术协同，巩固公司在医药包装行业的领先地

位，预计对公司未来整体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项目的实施具备可行性。

本次拟投资建设的药用玻璃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主要为生产药用玻璃管、药用玻璃瓶等产品，

虽然与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千叶药品包装有限公司、重庆首键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常州市华健药用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江苏福鑫华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I类药包材产品类别不同，但亦属于I类医药

包装行业，目前公司在该行业内已建立核心战略平台上海东峰医药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统筹管理，构

建了成熟的管理团队，并积累了相应的经营、管理经验，项目的实施具备相应的条件，不存在影响项目实

施的人员、技术、管理等壁垒。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医药包装产业五年发展战略规划（2020年-2024年）》中关于加速布局医药包装产业的

整体战略规划，医药包装业务已成为公司的主要业务板块之一。 本项目围绕公司I类药包材、药用辅材、

医用耗材、医疗器械板块战略布局的实施，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以及公司未来战略发展

方向。

本次拟投资建设的药用玻璃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主要从事钠钙玻璃、硼硅玻璃等多种药用玻璃

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项目预计建设5座药用玻璃管窑炉及配套600台药用玻璃瓶制瓶机，建成达产

后，对公司未来整体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公司将根据建设规划分期投入建设，预计对公司

日常经营不会产生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拟由公司新设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 且由于本项目主要为生产药用

玻璃管、药用玻璃瓶等产品，与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千叶药品包装有限公司、重庆首键药用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常州市华健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江苏福鑫华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I类药包材产品类

别不同，因此项目实施完成后预计不会新增关联交易或产生同业竞争。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实施，不会新增对外担保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四、本次投资项目的风险提示

1、本次拟投资的药用玻璃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主要为生产药用玻璃管、药用玻璃瓶等产品，其

属于医药包装业务板块，但与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千叶药品包装有限公司、重庆首键药用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常州市华健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江苏福鑫华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目前生产的I类药包材产品

类别不同，属于公司扩充I类药包材产品品类的投资，存在跨产品品类投资、经营、管理的风险。

2、本次拟投资项目预计在开工建设之日起12个月内建成投产、并在建成投产之日起3年内达产，系

分期投资、分批达产，项目具体建设药用玻璃管窑炉及药用玻璃瓶制瓶机等相关生产设施、设备的数量

将根据行业趋势、客户需求及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统筹规划，存在调整的可能性，且未来可能存在因行业

趋势、市场环境、技术路径发生变化导致项目投资进度或实现效益不及预期的风险，未来项目实现效益

及其业绩增长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办理相关监管部门审批备案手续，并取得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

4、本次拟投资建设的项目生产基地，需按照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配置相应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团

队，团队人员配置的情况可能会对其未来的经营发展产生影响。

5、本次投资项目所涉及的投资总额等数据均为计划数或预计数，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不

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亦不构成对实施主体、投资金额、建设计划、建设周期、建设内容的承诺，后续

存在根据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调整的可能性， 本次投资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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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

竞价减持股份结果暨权益变动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情况：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18日披露了《东风

股份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前，公司大股东

东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捷控股” ）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142,560,000股，直

接持股比例为7.74%； 东捷控股之一致行动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942,596,982

股，合计直接持股比例为51.14%。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东捷控股拟自《东风股份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3-014）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1,842.95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以满足资产管理及投资需求。 若减持计划期间内公

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23年5月8日收到东捷控股的通知，其于2023年4月

17日至2023年5月5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842.95万股（约占公司总

股本的1%），《东风股份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 项下的减持股份数量已实施

完毕。

●本次权益变动的说明：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行为，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42,560,000 7.74%

IPO前取得：142,560,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71,056,000 47.26%

系公司控股股东，公司

实际控制人黄炳文先

生、黄晓佳先生、黄晓

鹏先生持有其100%的

股权

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142,560,000 7.74%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黄炳文先生的侄子持

有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黄晓佳 21,171,639 1.15%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黄晓鹏 14,984,400 0.81%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黄炳泉 25,080,000 1.36%

黄炳泉先生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之一黄炳文

先生的兄弟

陈育坚 5,765,962 0.31%

陈育坚女士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之一黄炳文

先生的弟媳

曾庆鸣 2,882,981 0.16%

曾庆鸣先生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之一黄炳文

先生配偶之弟

曾庆通 1,656,000 0.09%

曾庆通先生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之一黄炳文

先生配偶之弟

合计 1,085,156,982 58.88%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东捷控股有限

公司

18,429,

500

1.00%

2023/4/17

～2023/5/5

集中竞

价交易

4.33 －

4.43

80,769,

827.12

已完成

124,130,

500

6.7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大股东东捷控股于2023年4月17日至2023年5月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8,429,5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00%。

上述减持实施前，东捷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42,5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74%；上述减持实

施后，东捷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4,13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4%。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

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蜂助手”或“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主

持了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７９２１

，

２９２１

末“

５

”位数：

９２６７８

，

１７６７８

，

４２６７８

，

６７６７８

末“

６

”位数：

９７４１０４

，

１７４１０４

，

３７４１０４

，

５７４１０４

，

７７４１０４

，

４０００１９

，

９０００１９

末“

７

”位数：

７９８２１７３

，

１９８２１７３

，

３９８２１７３

，

５９８２１７３

，

９９８２１７３

末“

８

”位数：

４８６６８３１６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蜂助手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

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３６

，

８８８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蜂助手

Ａ

股股票。

发行人：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９

日

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４

，

２４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５５５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２４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８０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２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数量的

１０．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１２．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３４．８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１．６７％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８１．２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２８．３３％

。

根据《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８９２．４４０９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即

７６３．２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７１．６０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５１．６７％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４４．４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８．３３％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４７５００４６９％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０４０．３９６３９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

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当日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

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

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

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部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

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

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

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

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光证资管蜂助手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

配售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蜂助手员工资管计划

１

号”）和光证资管蜂助手员工参

与创业板战略配售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蜂助手员工资管计划

２

号”）。

（二）获配结果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６３６．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２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０．００％

。 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２１２．００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Ｔ－４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

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

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限（月）

蜂助手员工资管计划

１

号

３２．８８８９ ７８２．７５５８２０ １２

蜂助手员工资管计划

２

号

３９１．１１１１ ９

，

３０８．４４４１８０ １２

合计

４２４．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９１．２０００００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２０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２０５

号］），深交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

２０２３

］

１００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

细则（

２０２３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３

］

１１０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

务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９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

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５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

的

２９１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５２３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

申购，有效申购总量为

６

，

７２３

，

３３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

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４

，

３３５

，

０２０ ６４．４８％ １４

，

１５０

，

１７３ ７１．７７％ ０．０３２６４１５４％

Ｂ

类投资者

２

，

３８８

，

３１０ ３５．５２％ ５

，

５６５

，

８２７ ２８．２３％ ０．０２３３０４４６％

合计

６

，

７２３

，

３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

，

７１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３２４７５％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其中，零股

１

，

９２７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泰康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型保险投资账户及华杉永旭私募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５２３０７６

、

５２５２３０７７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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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尔玛”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529号）。 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5月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

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2023年5月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5月8日（T+1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主持了广东

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5424,0424,8092

末“5” 位数 13545,33545,53545,73545,93545

末“6” 位数 145448,645448,337777

末“7” 位数 5222981,0222981,1472981,2722981,3972981,6472981,7722981,8972981

末“8” 位数

27808027,02808027,15308027,40308027,52808027,65308027,77808027,

90308027

末“9” 位数 123067283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

有67,46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德尔玛A股股票。

发行人：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9日

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尔玛”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

529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

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9,231.25万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4.81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

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

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

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

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以下简称“四个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中

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384.687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本

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12.8291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31%。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171.8584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7,449.1209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82.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569.3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17.4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9,018.4209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073.49178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

数倍，即1,803.7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645.4209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62.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373.0000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37.4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353892956%，有效

申购倍数为2,825.71321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5月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

内容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2023年5月9日（T+2日）

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

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股份无效。 不同配售

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

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时足

额缴付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

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

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

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

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二）战略配售获配结果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384.687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 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德尔玛1号资管计划” ）。根据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德尔玛1号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

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10.00%，且认购金额不超过3,152.00万元。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德尔玛1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12.8291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31%。 本次发行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171.8584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3年4月27日（T-3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初始缴款金

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5月11日（T+4日）之前，依

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德尔玛1号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2,128,291 31,519,989.71 12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 〔第20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3年修订）》（深证上〔2023〕

110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

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

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5月5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285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77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

购数量为15,989,710万股。

三、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

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1,347,750 70.97% 40,645,067 72.00% 0.03581773%

B类投资者 4,641,960 29.03% 15,809,142 28.00% 0.03405704%

合计 15,989,710 100.00% 56,454,209 100.00%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余股14股按照《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型保险投资账户。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962058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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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和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志泽先生

3、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8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3年5月8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3年5月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双塔路2299号报喜鸟研发大楼四楼会议室。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7、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6人，代表股份583,357,8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743%。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558,311,8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580%。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9人，代表股份25,045,9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63%；

（3）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且非公司董事、监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包含5%，下同）共10人，代表股份25,046,0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63%。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3,170,912 99.9680% 5,000 0.0009% 181,900 0.0312%

其中：中小股东 24,859,168 99.2538% 5,000 0.0200% 181,900 0.7263%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3,170,912 99.9680% 5,000 0.0009% 181,900 0.0312%

其中：中小股东 24,859,168 99.2538% 5,000 0.0200% 181,900 0.7263%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3,170,912 99.9680% 5,000 0.0009% 181,900 0.0312%

其中：中小股东 24,859,168 99.2538% 5,000 0.0200% 181,900 0.7263%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3,352,412 99.9991% 5,000 0.0009% 4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 25,040,668 99.9784% 5,000 0.0200% 400 0.0016%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3年4月15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

报》。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3,170,912 99.9680% 5,000 0.0009% 181,900 0.0312%

其中：中小股东 24,859,168 99.2538% 5,000 0.0200% 181,900 0.7263%

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3

年4月15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6、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3,170,912 99.9680% 5,000 0.0009% 181,900 0.0312%

其中：中小股东 24,859,168 99.2538% 5,000 0.0200% 181,900 0.7263%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3年4月15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

报》。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部分下属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3,352,412 99.9991% 5,000 0.0009% 4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 25,040,668 99.9784% 5,000 0.0200% 400 0.0016%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3年4月15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

报》。

8、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4,549,238 98.4900% 8,808,174 1.5099% 4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 16,237,494 64.8305% 8,808,174 35.1679% 400 0.0016%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3年4月15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

报》。

9、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联股东吴志泽先生、吴婷婷女士、吴利亚女士回避

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34,916 99.9808% 5,000 0.0178% 400 0.0014%

其中：中小股东 25,040,668 99.9784% 5,000 0.0200% 400 0.0016%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3年4月15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

报》。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3,352,412 99.9991% 5,000 0.0009% 4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 25,040,668 99.9784% 5,000 0.0200% 400 0.0016%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3年4月15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

报》。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3,352,412 99.9991% 5,000 0.0009% 4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 25,040,668 99.9784% 5,000 0.0200% 400 0.0016%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3年4月15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

报》。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3,352,412 99.9991% 5,000 0.0009% 4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 25,040,668 99.9784% 5,000 0.0200% 400 0.0016%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3年4月15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

报》。

13、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3,352,412 99.9991% 5,000 0.0009% 4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 25,040,668 99.9784% 5,000 0.0200% 400 0.0016%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独立董事李浩然先生所做的《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苏葆燕女士、沃健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其委托独立董事李浩然先生在2022年度股东大会上宣读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见证律师：吕程、丁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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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5日以专人送达及邮件形式发出了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3年5月8日在报喜鸟研发大楼十一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3名，实到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余承唐先生主持。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3年5月9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二、备查文件

1、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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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8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

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原监事会主席、监事周永温先生因退休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为了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公司于

2023年5月8日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议案》，易滨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同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选举余承唐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详见附件），任

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5月9日

余承唐先生：中国国籍，男，1973年8月出生，现任公司党委书记、监事、董事办主任。 曾担任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行政

部经理、质检部经理、公司企管部经理，历任公司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截至目前，余承唐先生持有公司3,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0.0002%。余承唐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 余承唐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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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浙

江辖区上市公司

2023

年投资者集体接

待日暨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提升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公司将参加由浙江证监局、浙江省上市公司协

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浙江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全景财经” 、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3年5月12日（周五）15:00-17:00。 届时，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吴志泽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吴跃现女士、独立董事沃健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谢海静女

士、保荐代表人黄诚先生、刘波先生将通过平台与投资者进行网络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参加。

为提高互动交流的效率，现提前向所有关心公司的投资者公开征集交流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

者可于2023年5月11日（星期四）15:00前访问http://ir.p5w.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交您所关心的问题。 公

司将在活动上对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认真且详实的回答。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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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减持股份

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公司董事吴利亚女士、高管谢海静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减持股份预披露公

告》，公司董事吴利亚女士、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谢海静女士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3年1月7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截至2023年5月5日，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过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吴利亚女士股份减持计划已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23年2月15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2、根据谢海静女士出具的《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告知函》，截至2023年5月5日，谢海静女士未通过任何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

二、 其他事项说明

1、 谢海静女士实施减持股份计划的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截止本公告日，谢海静女士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

计划一致。

3、谢海静女士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谢海

静女士减持公司股份属于其个人行为，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谢海静女士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谢海静女士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谢海静女士签署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